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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智慧建築標章現行制度重點說明

二、申請評定流程說明

三、應備文件及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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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智慧建築標章現行制度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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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與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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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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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評估系統(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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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應申請智慧建築標章

依據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於102年7月1日起，下表所列之新建公
有建築物總工程造價達新臺幣二億元以上者，於申報⼀樓樓版勘驗
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於工程驗收合格並
取得合格級以上智慧建築標章後，始得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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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使用期限

智慧建築標章有效期限為五年，於首次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向評
定專業機構提出申請延續認可，經評定專業機構通知申請人會同赴現
場，依智慧建築標章延續認可簡化查核表查核，查核結果符合規定或
經改善完成並符合規定，由評定專業機構函報內政部准以延續認可，
有效期限為五年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自建築物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後或取得智慧
建築標章生效日起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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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續用查核表

下載連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告專區
https://www.abri.gov.tw/News_Cont
ent.aspx?n=745&sms=9451&s=276
529



智慧建築標章作業要點修正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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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109 年 10 月 6 日實施「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修正內容辦理

Q：內政部於109年10月6日修正發布「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
使用作業要點」規定，修正重點為何?

A：作業要點從109 年10月6日開始實施，修正要點名稱、第8點及
第10點規定，重點如下:

1.作業要點名稱的改變：因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之程序與綠建
築、綠建材標章相同，為求⼀致性，本次將要點名稱由「智慧建築標
章申請認可評定及使用作業要點」修正為「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
可及使用作業要點」。

2.候選證書展期方式的改變：簡化為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佐證書圖文
件，函文至內政部辦理，無須重新辦理評定流程及繳交相關費用。(修正

第10點規定)

3.新增申請候選或標章適用版本認定：以「建築執照申請日期」、
「評定申請日期」或是「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作為版本認定之依據。
(修正第8點規定)



智慧建築標章作業要點修正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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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111 年 1 月 5 日實施「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修正內容辦理

Q1:內政部於 112 年 1月 5日修正發布「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
用作業要點」規定，修正重點為何?

A：本次修正作業要點第10點及第15點規定，其中第10點自112年3月1日
開始實施，重點如下:

1. 標章延續認可方式的改變：申請人僅須檢具申請書向本中心申請，本中
心將主動通知辦理現場查核，程序更為簡化。(修正第10點規定)

2. 修正候選證書或標章證書應記載事項：將認可通過建築物之「建築執照
字號」、「建築基地地號」及「建築物門牌」等資訊納入候選證書或標章證
書應記載事項。 (修正第15點規定)



Unit 2

申請評定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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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評定作業流程
受理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申請案件後，應於22日內評定完成，並出具評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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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評定作業流程
受理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案件後，應於50日內評定完成，並出具評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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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技術認定

• 本中心已擬定「智慧建築技術認定

小組作業原則」及「智慧建築技術

認定作業原則」，以確立智慧創新

指標相關技術應用及其他各指標評

估內容技術之認定。

• 本中心對技術認定通過之相關內容，

呈報內政部備查後將公告於本中心

網站供其他智慧建築標章評定案件

依循採用。

技術認定受理案件

檢核文件

評定專業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申請單位申請技術認定

申請人備妥
技術認定申請表

送件

通知補正
資料不齊

通知申請單位結果
技術認定
會議

技術認定小組

技術認定完成

報內政部備查

彙整技術認定文
件作為通案準則

建築中心網站公告

彙整個案
判例項目

評定個案技術認定

經評定會議決議為
個案判例項目

評估手冊
已規定者



行政諮詢服務

 申請人對於應檢具之智慧建築標章計畫書、評定作業流程、申請書圖文
件等不了解時，本中心提供免費相關行政諮詢服務，協助申請人儘速完
成申請評定之完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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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總樓地板面積
候選證書或標章

⼀般評定費

標章

現場查核費

20,000 m2以下 50,000元

30,000元20,001～40,000 m2 70,000元

40,001m2以上 90,000元

註1. 申請重新認可（辦理指標項目或等級變更），評定費用折半收取。

註2.申請續⽤，如申請文件與原通過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評定書內容無變更，收取⼀般

評定費用30%；如涉及指標項目或等級變更者則依重新認可(註1.)作業辦理。

註3. 申請變更案件如變更內容未涉及申請指標內容則酌收行政費用4,000元及評定書影

印裝訂費用8,000元，共計12,000元整。

註4. 評定報告書欲增加者，1本加收500元整。

評定收費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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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3

應備文件及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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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評定申請表及建築物資料總表。

•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使用證明或特種建築物許
可文件。

• 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 資料公開閱覽或複製之授權書。

• 建築物概要（含面積計算表、基地位置圖、建築物各層平
面、各向立面、剖面圖、透視圖、智慧化建築設備圖說及
計算書，以及其他評估手冊規定必要文件）。

• 申請各項指標評估基準自主檢討說明。

• 相關切結書。

• 其他相關之補充資料。

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空白表單請下載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送審資料格式範例
http://ib.tabc.org.tw/modules/filelist/index.php/main/fli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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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檢附時機：
1.辦理等級或指標項目變更時
2.候選轉標章時

封面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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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申請書及建築物相關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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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建築物相關資料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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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建築物相關資料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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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參與廠商名單及聯絡人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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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申請人、設計人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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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評定報告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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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免建築執照案應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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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基本圖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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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面積計算表

複合使用建築物申請原則
若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
建築物，其建築物⽤途包括⼀種以上建築技
術規則總則編第3條之3定義之建築物用途類
別時，應依各類別所屬基準進行指標評估，
再依各類別占樓地板面積比例加權計算該指
標得分，惟若單項類別之總樓地板⾯積在⼀
千平方公尺以下且占總樓地板面積5%以下時，
得併入面積最大之類別進行評估，無須另外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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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各指標規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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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相關文件 各指標評估表



 欲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者，請先至標章官網
（ http://ib.tabc.org.tw/modules/filelist/index.php/main/flist/2）下載評定相
關文件。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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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資料範本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已提供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資料範本供各界參考，歡迎
至（ http://www.abri.gov.tw/tw/news/show/808）下載相關文件。

台灣建築中心網站►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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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綜合佈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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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佈線指標功能與特性

 佈線系統功能

• 作為資通信傳輸之基礎設施，以建構「智慧化生活空間」之「建築物智慧化」所
需的資通訊系統（ CAS、 OAS、 BACS），提供語音、數據、視訊、和控制等
共通之媒介。

 通信系統（ CAS）：電信系統、電話系統、寬頻網路系統…

 資訊系統（OAS）：區域網路系統、社區網路系統、家庭網路…

 監控管理自動化系統（ BACS）：中央監控系統、安全監控系統、空調系統、
給排水系統、電力系統、消防系統、電梯系統…

 視訊服務系統：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有線寬頻網路系統…

• 作為支援智慧化服務之基礎平台，以提供新世代資通訊與智慧服務，達成通信自動
化(CA)，辦公自動化(OA)，建築物控管自動化(BA)，居家自動化(HA)，及安全防災
自動化(SA)等智慧化成效。

 佈線系統特性

• 提供系統化連結電信、資訊、建築物控管、有線電視、及其他建築物相關網路等線
路所需之工程建構設施與器材元件設備，涵蓋地下管道、大樓管道、各式電纜、光
纜與周邊器材、電信室/設備室、配線室、配線箱/櫃等，達成配線規劃總體化，設
備空間最佳化，維護擴充永續化。

• 依循共通標準，以提供電信佈線、資訊網路佈線、寬頻同軸佈線、建築物控管佈線、
宅內佈線與其他網路佈線等系統之共構整合應用，促成建築物智慧化完整實現。



佈線設備設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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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配管昇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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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配線（電纜/光纜）昇位圖

水平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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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資訊網路（光纜）配線昇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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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電話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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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系統昇位圖



電信、資訊配管/配線平面配置圖

電信/資訊 RJ-45 插座

Q：鼓勵項目1.1.4 ：佈線工作區涵蓋率如何計算 ?工作區如何認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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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資訊(主幹使用UTP)配線昇位圖

Q.鼓勵項目1.3.3 ：電信佈線與資訊佈線(CA/OA)如何達成整合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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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通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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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通信指標目的與意義

 目的

• 智慧建築之資訊及通信系統應能提供建築物所有者及使用者快速及有效率的
資訊及通信服務。

• 相關資訊及通信系統機能的規劃、設計、建置與維運，必須確保系統的可靠
性、安全性，使用的方便性及未來的擴充性，並充分應用先進的技術來實現。

• 智慧建築之資訊及通信系統亦需具備良好的人機介面，除能讓使用者順利操
作使用之外，更能以使用者為中心，貼近使用者的需求，以創造更舒適便利
的智慧化空間。

• 智慧建築所需之資訊及通信系統應能對於建築物內外所須傳輸的訊息(包含語
音、文字、圖形、影像或視訊等)，具有傳輸、儲存、整理、運用等功能。

• 由於科技發展快速，資訊及通信之傳輸速度也在不斷的提高，所需傳送的資
訊量也不斷的增加。

 意義

• 依據使用者對建築資訊與通信之需求，智慧建築內部與外部之各項資訊與通
信，無論有線或無線、固定通信或行動通信，抑或是語音、文字、圖形、影
像、視訊等各種型態之資通訊應用與服務可以符合使用者需求之程度。

• 智慧建築內各項資訊及通信服務具可靠性、安全性、方便性，相關系統具擴
充性。



基本規定 2.1.1 設置寬頻電路接取廣域網路

電話及資訊網路系統配線昇位圖



數位式電話交換機
47

基本規定 2.2.1 具有數位式（含IP)公眾電話網路連線通話功能
且具備對內及對外之連接介面

電話及資訊網路系統配線昇位圖

數位式電話交換機架構圖

數位式電話交換系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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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2.2.2 具有不斷電設備，停電後能提供電話交換功能

數位電話交換機系統圖

不斷電系統規範 不斷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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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2.3.1 設置網路管理系統

網路連線狀態

網路流量管理

網路拓樸圖

Q：2.3.1 網路管理系統應包含哪些功能?

A：「網路管理系統」軟體應具備之相關基本功能，包含網路
拓樸圖、網路硬體及介面管理、網路頻寬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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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2.3.2 設置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

資訊網路交換處理設備規範

防火牆(硬體)

Q：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設備是指何種設備?

A：於區域網路設置防火牆等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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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2.4.1 作為平時與緊急廣播用外，並可提供作為背景音樂播放之用
基本規定 2.4.2 可以依區域別控制不同區域之播放與否

緊急廣播設備規範

緊急廣播系統昇位圖 緊急廣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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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2.5.1 依需求在適當地點裝置公共電視天線或衛星直播電視天線，該地區如有
有線電視系統，則可以接有線電視系統來加以放大分配至建築物各區域

共同天線設備昇位圖

共同天線設備規範

電視系統配管配線昇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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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 2.2.1具有雙重處理能力(雙套)，至少包括控制與電源供應單元
鼓勵項目 2.2.2整合公眾行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的功能

通訊架構圖

交換機電話設備

Q：2.2.2 整合公眾行動通信提供無線分機，應具備何種功能?

A：系統提供行動分機整合通訊功能，係指使用行動電話作為桌上
市話座機之分機整合連動，可同時接收座機來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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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 2.3.1在適當公共空間配置適量無線區域網路

無線區域網路設備位置平面圖

無線區域網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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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 2.3.2網管系統提供中文圖形化介面操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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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 2.3.3網管系統提供遠端監控及操作功能

網管系統規範

網管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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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 2.4.1以室內天線系統、微基地台等輔助涵蓋設施，提供建築物內(含地下室、
電梯間等)行動通信無死角

行動電話強波系統設備圖

行動電話強波系統設備

多家行動通信業者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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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 2.5.1可同時讓兩方或多方人員都可以影像、聲音、文字及圖形等方式溝通
鼓勵項目 2.5.2整合專屬空間及會議設備
鼓勵項目 2.5.3傳送到對方的影像畫面與聲音無延遲現象



鼓勵項目 2.6.1在適當公共空間設置明顯之資訊顯示設備，平時可顯示各種固定或動態
訊息或影音多媒體畫面等
鼓勵項目 2.6.2緊急狀況時可以顯示相關之緊急訊息

多媒體導覽系統架構圖

多媒體導覽設備



60

鼓勵項目 2.7.1於建築物之適當公共地點設置資訊站進行建築物內部及週遭環境之導覽
鼓勵項目 2.7.2導覽系統提供觸控式螢幕、RFID或語音辨識等操作功能
鼓勵項目 2.7.3導覽系統提供可攜式設備隨身操作功能

導覽系統平面配置圖 導覽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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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整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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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 係指促成建築物內所導入之各項

自動化與資訊化系統間統合相互運作之智慧化作為，以期能達提高

現代建築整體管理的效益與綜合服務的能力。

 評估建築物內各項智慧化服務系統在系統整合之程度與效益。

 建立整合策略之規劃設計與執行重點

 發揮智慧化控制與管理能力，並確保整體系統維運及擴充之發

展性。

目標:

系統整合指標目的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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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3.1.1 規劃說明書、 系統架構圖、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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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3.1.2 中央監控整合接點介面圖與I/O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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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3.2 系統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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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中央監控系統須採Web化、 遠端緊急通報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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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中央監控系統須採Web化、 遠端緊急通報之機能



3.2.1 中央監控系統須採Web化、 遠端緊急通報之機能

遠端緊急通報之機能：手
機及APP通報功能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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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電力、中央空調、照明、衛生給排水、送排風、電梯、消防
3.2.3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監視攝影、門禁管理、保全、對講、停車管理、緊急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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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系統功能及資料分析

資料來源:第⼀屆優良智慧建築作品專輯，201８。

3.2.2電力、中央空調、照明、衛生給排水、送排風、電梯、消防
3.2.3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監視攝影、門禁管理、保全、對講、停車管理、緊急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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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智慧家庭自動化功能/
系統，應具影音對講、防盜保全、緊急求救等之功
能。(住宿類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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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系統連動圖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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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系統整合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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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 3.3 整合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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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中央監控與各服務子系統完工需提出相關系統整合相關
資料，包括：測試報告、竣工圖、操作手冊、系統回復光碟(
具有電腦主機者)、通訊協定文件、出廠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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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第⼀屆優良智慧建築作品專輯，201８。

3.4.1設置提供各監控系統操作與管理之專屬中央監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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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整合系統設置系統自動
與手動轉換操作之功能

Q：整合系統設置系統自動與
手動轉換操作係指何種功能?

A：本項係指整合系統之控制器/模組
具旁路(Bypass)轉換操作裝置，作為
整合系統自動與手動轉換操作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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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施管理指標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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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計畫---以書面文件送審
作業系統 ---以系統規格、功能及操作說明書面文件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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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計畫---以書面文件送審
作業系統 ---以系統規格、功能及操作說明書面文件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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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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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管理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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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管理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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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管理:平台管理維運管理平台：

維護管理、紀錄並持續增加其他子系統種類與功能方式維護，

將建築物內所有設施設備做更有效率的維護管理。

Q：設施管理指標中有關配分原則「應用單項作業系統」及「應用整合作業系統」
如何認定與應用? (鼓勵項目4.1.1、4.1.2、4.2.4、4.3.1、4.4.1)
A：
(1) 有關應用單項作業系統係指透過作業系統或模組，進行資料內容建置，並具備資料庫管
理應用等系統功能，非僅為電子文件上傳及下載。
(2) 有關應用整合作業系統係指整合系統平台項下具備多項(2 項以上)跨作業模組與具備資
料庫管理應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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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管理:事件統計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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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管理:報修案件追蹤

資料來源:第⼀屆優良智慧建築作品專輯，201８。

維運管理:事件統計及處理



89

透過系統平台異常訊息通報/追蹤處理/歷史紀錄等確認系統功能及現場狀況排除

及報修等

系統功能維護: 平台功能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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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游璧菁，智慧建築評定指標-設施管理，智慧綠建築與永續社區系統講習-智慧建築標章推廣課程，2019。

系統功能使用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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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防災指標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安全防災指標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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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防災指標之目的及效益

應用各種現代化科技，
讓建築物能更智慧化
的預防災害發生或降
低災害損失，並能確
保建築物使用者的人
身安全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5.1 防火系統_檢附文件範例

圖面標示設備
平面位置

平面圖上圖例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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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規範清楚標示
對應項目

 5.1 防火系統_檢附文件範例



95

 5.1 防火系統_常見問題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1.6系統可自動顯示火警區域或火警點的狀態信號及其平
面位置。

• 受信總機訊號移報至中央監控系統，並將各火警點顯示於圖控系統中。

防災中心

消防設備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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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防火系統_常見問題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5.1.7建築物各區域或樓層設置識別火警位置的聲光顯示裝置。
(「衛生福利更生類」為基本規定，其他類為鼓勵項目5.1.1)

• 「聲光顯示裝置」係指火警受信副機或圖控系統；或透過資訊顯示裝置，顯
示火警位置(顯示火災處所相關室內位址)。

• 大多數送審資料以PBL之標示燈、火警警鈴，以及緊急廣播作為可識別火警位
置的聲光顯示裝置→不符合規定。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某醫院於各護理站設置受信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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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防火系統_常見問題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1.12系統能監控主要動線上的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 監控系統可顯示主要動線上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開閉狀態訊號。
• 部分申請案僅監視某⼀處防火門→不符合規定。
(監視各層樓主要避難動線上之防火門，包括常開式與常閉式防火門)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9-1條(衛生福利更生類)之各層防火區劃之防
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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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防火系統_常見問題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1.3火災發生後能自動並即時有效引導人員避難：系統採
用具有聲響的避難方向指示燈。

• 出口標示燈具閃滅或音聲引導功能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設於主要出入口。
二. 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連動。
三. 由主要出入口往避難方向所設探測器動作時，該出入口之出口標示燈應停

止閃滅及音聲引導。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99

 5.2 防水系統_常見問題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2.1抽排水設施：建築物之地下室或低窪地區依據該區域
之災害潛勢分析，設置抽排水設施。

• 本項評估內容係評估外來淹水之可能，非評估基地內之雨水及生活污水之排
水量檢討。

• 應提供區域之災害潛勢分析
• 依據災害潛勢分析結果有淹水情形，應計算抽排水容量。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災害潛勢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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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2.2設置淹水偵測設備：建築物之地下或低窪地區設置淹
水偵測設備。

• 評估設置位置是否具有外來洪/雨水之偵測與預警功能，且淹水偵測裝置需可
顯示水位高低，並可發出不同警報警示。

 5.2 防水系統_常見問題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2.3設置防水閘門：建築物之地下入口設置防水閘門並與
監控設備連動。

• 設置防水閘門但無進行監控且自動關閉者→不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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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防盜系統_常見問題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3.1建築物於重要出入口及區域，安裝如熱感應或微波等
防盜警報設備。

• 防盜設備係指可偵測人員侵入之設備或監視系統動態偵測之相關硬體或軟體。
• 重要出入口及重要區域均須規劃設置防盜系統。
• 重要區域之防盜設備包含：紅外線人體偵測器、監視器位移偵測等。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紅外線人體偵測器

監視器位移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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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門禁系統_常見問題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5.3門禁系統能與消防系統連動，在發生火災時能即時啟
動消防通道和安全門。

• 某些案例僅將火災發生樓層之門禁解除，而該樓層重要區域以及其他樓層並
未解除門禁系統，此舉可能造成妨礙救災與逃生。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消防連動邏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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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門禁系統_常見問題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5.4系統對於重要門禁區域能與監視系統連動以錄製現場
聲音及現場影像畫面。

• 大多數監控系統之監視器皆有錄音功能，但多數申請案件卻未使用這項功能。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門禁連動邏輯圖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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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3.1系統具有讓使用者進行遠端遙控開啟或關閉入口的控
制裝置。

• 本項住宿類(H-2住宅)「使用者」係指管理人員及住戶。
• 利用門禁卡開啟大門，而非使用遠端遙控→不符合規定。

 5.3 門禁系統_常見問題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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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3.2系統提供使用者向中央監控室直接報警之功能。

• 如與對講設備共用系統需能提供報警功能與原對講功能不同聲音或燈號以利
識別。

 5.3 門禁系統_常見問題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本中心拍攝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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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停車管理系統_常見問題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6.1設置停車管理設備：具有汽車停車場智慧化門禁自動
控制功能(如：柵欄門自動控制)。

• 若為學校建築，其管制點在校區大門，各別建築是否可免設置?
→本項評估內容主要係針對室內停車場出入口進行管制。若為校區/園區之型
態，應提出相關管制辦法作為佐證。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5.4 停車管理系統_常見問題

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4.1系統具有汽車停車場進出口及停車場內通道的行車信
號指示、車位狀態顯示功能。

• 車位狀態顯示係指車位在席偵測狀態。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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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5.7有
害氣
體防
制

設置致命有害氣體
之偵測設備或措施

5.7.1系統能偵測各種對⼈體有害氣體如⽡斯、⼀氧化碳等
氣體，並發出警報或引導疏散。

本項設置於有瓦斯等
氣體處，無使用瓦斯
者免檢討。5.7.2設置排除或稀釋或阻斷有害氣體之裝置或空間設計。

CO偵測器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瓦斯偵測器

CO中毒症狀

空氣中之CO濃度 吸入時間 / 中毒症狀

200 ppm 2~3小時/前頭部會輕微的頭痛.

400 ppm
1~2小時/前頭痛、嘔吐 2.5~3.5小時/有後
頭痛.

800 ppm
45分鐘/會頭痛、眩暈、嘔吐 2小時/會意識
不清.

1600 ppm 20分鐘/會頭痛、眩暈、嘔吐 2小時/會死亡

3200 ppm 5~10分鐘/會頭痛、眩暈 30分鐘/會死亡.

6400 ppm 1~2分鐘/會頭痛、眩暈 15~30分鐘/會死亡.

12800 ppm 1~3分鐘/會立即死亡

• 當瓦斯外洩時，主機偵測到瓦斯後則
「嗶」⻑聲作響，並乾接點有線發報
給防盜主機，避免發生災害。

• 依液化石油氣、煤氣、天然氣之瓦斯
濃度漸層而警報。

• 警報濃度：爆炸下限點之1/4至1/10
濃度。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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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有害氣體防制_常見問題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7.1系統能偵測各種對⼈體有害氣體如瓦斯、⼀氧化碳等
氣體，並發出警報或引導疏散。

• ⼀氧化碳偵測器設置數量應合理。
• 採用GP或GR型受信總機，但無設置有害氣體探測器。
• 檢送有害氣體探測器型錄，但無設置位置圖。
• 設置位置不對。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7.2設置排除或稀釋或阻斷有害氣體之裝置或空間設計。

• 住宿類各宅內均須評估。
• 若平面圖有烘培、中餐教室、廚房或標示有燃氣設備，均檢討是否使用瓦斯。

瓦斯遮斷器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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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緊急求救系統_常見問題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8.1設置緊急求救按鈕或可對外聯繫之緊急電話：在建築
物昇降機、直通樓梯、室內停車場等處設置緊急求救按鈕
或對講設備等。

• 依評定會議結論：直通樓梯應每梯每層樓設置。直通樓梯屋頂層之梯間仍應
設置。

• 採用攜帶式之訊號發射器做為緊急求救裝置，使用者不⼀定會隨時攜帶，故
攜帶式發射器無法完全取代緊急求救按鈕或對講設備。

資料來源：本中心拍攝

評估內容-基本規定：5.8.2緊急求救系統需與監視攝影系統整合連動(重要出入口、
停車場區、屋頂區) 。

• 「屋頂區」為戶外屋頂平台區，非屋頂層梯間或室內機械設備空間。若設有
戶外露臺，也應檢討。

• 「停車場區」包含室內停車場及室外停車場。

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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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5.1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用戶行動電話手機
訊號通報之整合性功能。
5.5.2具瓦斯洩漏與用戶行動電話手機訊號連線之整合性功
能。

• 本項「用戶」係指管理人員。

 5.5 緊急防災求救系統_常見問題

資料來源：本中心拍攝

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5.5緊急求助系統能與監視系統連動：系統可與防盜系統
之監視設備連動攝錄求救地點之畫面。

• 本項攝錄求救地點應包含直通樓梯(配合基本規定5.8.1緊急求救系統設置位置)

與用戶行動電話手機訊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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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版智慧建築標章 安全防災指標

 5.5 緊急防災求救系統_常見問題

資料來源：智慧型建築審查安全防災指標評估實務黃沛永建築師

評估內容-鼓勵項目：5.5.6設置偵測系統連線裝置並連接至緊急支援服務系統。

• 「緊急⽀援服務系統」係指具備警⺠連線或連線至保全公司之服務。
• 利用門禁卡開啟大門，而非使用遠端遙控→不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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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節能管理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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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目的效益

• 「節能管理指標」主要評估精神在於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的使用階段
耗能，期望以主動控制的節能設備與技術，達成低耗能的建築，並朝
向零耗能的目標邁進。建築物生命週期主要耗能為空調、照明、動力
設備的耗電，因此首要重視的是高效率設備。高效率設備需要配合好
的節能技術才能發揮最佳運轉效率，再加上利用能源監控管理系統，
達成省能省人力的效益。

• 本指標係以「節能效益」與「能源管理」等面向為評估內容，主要評
估建築物之空調、照明、動力等設備系統之節能效益，以及是否採用
高效率設備、具有相關節能技術、備有再生能源設備，及設有能源監
控管理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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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1.1 設置數位電錶、 數位水錶

電力部分：應檢附電力單線圖標示電錶設置位置、中央監控系統架構圖、I/O表、規範、
現況照片或系統截圖。 ※住宿類建築檢討至大公用電、用水即可，無須檢討各戶用電用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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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1.1 設置數位電錶、 數位水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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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部分：應檢附電力單線圖標示電錶設置位置、中央監控系統架構圖、
I/O表、規範、現況照片、現況照片或系統截圖

• 用水部分：應檢附給水昇位圖並標示水錶設置位置、水錶詳圖、電子水錶
規範或型錄、中央監控系統架構圖、能源管理系統架構圖、I/O表、現況
照片或系統截圖

基本規定6.1.1 設置數位電錶、 數位水錶



基本規定6.1.1 設置數位電錶、 數位水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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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2 能源管理系統

• 應檢附中央監控系統架構圖、I/O表、電力單線圖、能源管理系統規範或型錄
/操作手冊、現況照片及系統截圖

※「插座設備」之能耗資訊
得單獨設置或合併於其它主
要耗能設備顯示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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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2 能源管理系統

※需佐證系統具即時監測電力及水需量數據儲存資料庫且數據庫至少需能儲存系統上
各類別數據達⼀年量以上。
應計算用量並於規範標註→本案採用SQL標準動態數據資料庫格式，用水採每小時紀錄
一筆，用電數據每OO分鐘紀錄一筆。
標準數據格式每筆約OOkb。
用水一天OO筆，一年OOO筆。共計OOOkb，約OOOmb
用電一天OO筆，一年OOO筆，約OOmb
目前作業系統與執行程式安裝後約需OOgb
以目前1tb，約1024gb之儲存容量可儲存一年以上無虞。



基本規定6.2 能源管理系統

即時用電用水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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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2 能源管理系統

用電設備累計運轉時數

時間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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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3 設備效率

• 應檢附空調設備表或規範或型錄、現況照片、無空調切結書

選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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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3 設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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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4 需量控制

• 應檢附架構圖、I/O表、規範、連動說明、現況照片、系統操作照片及影片

※免檢討者，係指建築物為非高壓用戶且未設有用電契約容量之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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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定6..4 需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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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6.1 能源管理

• 應檢附空調系統電力單線圖、I/O表、規範、系統控制圖、現況照片、系
統截圖

※設備運轉狀態之監視功能係指可於中央監控系統中，監視設備之啟停狀態(空調系統應包含室內/外機)；
佐證圖說以中央監控系統I/O表中標示本項功能。
※「插座設備」得單獨設置或合併於其它主要耗能設備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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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建築物內空調、照明、動⼒、插座設備等設備⽤電皆納入監視及控制範圍，設置統⼀且集中之

管理中心，能有效調整設備之運轉狀態，計費試算機制⼀併納入管理。

※「插座設備」得單獨設置或合併於其它主要耗能設備設置。

鼓勵項目6.1 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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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6.2 設備效率

• 應檢附設備表或規範或型錄、現況照片、採用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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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6.3 節能技術

• 應檢附應檢附系統架構圖/昇位圖/控制圖、設置位置平面圖、I/O點數表、
採用率計算圖說、相關規範、連動關連圖、設備表或規範或型錄、現況照片、
系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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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6.3 節能技術

• 應檢附系統架構圖/昇位圖/控制圖、設置位置平面圖、I/O點數表、採用
率計算圖說、相關規範、連動關連圖、設備表或規範或型錄、現況照片、
系統截圖 ※電梯群組管理功能或電力回升系統，均符合本項自動控制技術之節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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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項目6.4 再生能源設備

• 應檢附系統架構圖、設備平面圖、設備規格、系統截圖、現況照片

1分：總裝置容量4瓩以上。

2分：總裝置容量16瓩以上。

4分：總裝置容量32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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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健康舒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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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徐業良教授，從老人福祉科技到智慧生活產業，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智慧生活研習參訪課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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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智慧創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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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提出智慧創新設計手法，對於建築物之安全、健康、舒適、效率及維護等具有效益。

BIM導入設計衝突檢討(結合資訊查詢系統)

BIM衝突檢討及設施管理應用

BIM導入衝突檢討並整合建置營運維護資料

停車場車位預約及導引系統

多媒體車位查詢及APP尋車導航管理系統

藍芽門禁

光纖偵溫預警系統

整合智慧三錶及APP使用者介面

儲能系統與市電整合設計

智慧化電動窗簾(整合窗邊環境偵測設備及照明與空調系統)

出入口體溫量測系統

園區交通車GPS定位

地震偵測儀監控

車位提醒APP通知

智慧化互動語音袐書

RFID智慧藏書管理

智慧圖書APP

Beacon 即時服務推播

智慧創新指標申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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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提出智慧創新設計手法，對於建築物之安全、健康、舒適、效率及維護等具有效益。

門禁系統反脅迫

智慧化電動窗簾(整合窗邊環境偵測設備及照明與空調系統)

安全梯正壓效應

智慧ICT會議撥放系統

AI智慧空調系統

智慧插座

⻑距離智慧鎖

能資源使用建築集中化設計/能源主動式綠能降載設計/空調系統智慧創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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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應用創新設備或系統，對於建築物之安全、健康、舒適、效率及維護等具有效益。

智慧尋車系統

社區管理服務APP

住戶手機APP整合節電系統

智慧信箱 /智慧包裹

智慧收發系統

社區住戶包裹服務及管理平台

訪客服務系統(影像通訊及門禁發卡)

智慧整合型門禁感應卡系統

智慧型影像辨識偵測

人臉辨識智慧點名管理系統

人臉辨識智慧電梯管理系統

電子圍籬系統

電子巡邏管理系統

公共保⺟

極早期偵煙系統

智慧型⻑照管理系統(離床偵測、尿溼偵測、翻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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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應用創新設備或系統，對於建築物之安全、健康、舒適、效率及維護等具有效益。

智慧三表(水.電.瓦斯)

地冷風道節能系統

大數據智慧化離心式冰水機性能之最佳運轉模式

NFC巡檢

⻑距離⼈臉辨識系統

密閉式安全梯建置正壓送風系統

智慧照明(APP控制照明、車位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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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氣象預報及會
議室實際的環境數
據, 推算空調應進行
多久的預冷

計算會議室中空調所需移除
的熱負荷量, 及適當的預冷時
間; 亦建議較理想的空調設定
溫度

根據會議室的預約人數, 預測
CO2的趨勢圖, 並以此進行全
熱交換器的最佳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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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檢視因最佳化控制
所帶來的節能成效

由辦公室人數預測CO2的趨勢,
並提出最佳化的全熱啟停

可設定辦公室人數,以作為預
測辦公室CO2的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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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檢視因夜間通風
所帶來的節能成效

檢視凌晨時室內外的溫
度,及夜間通風的開啟時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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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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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創新技術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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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觸式電梯呼叫系統、車位預約系統

電梯外手勢叫車功能：可於外部面板將手往上揮動即
可叫車往上，反之則向下叫車，另外進到電梯內可透
過語音方式進行樓層聲控到達指定地點。

資料來源：晨禎營造
手勢叫車 語音控制



智慧創新技術說明

170

AI人工智慧系統運用



智慧創新技術說明
Living4.0與 BIM + AR + FM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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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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